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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是我国土地管理的基本制度之一。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土地用途管制面临着众多困境。产生困境的原因很多，本文从实施土地用途管制的制度障碍角度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完善土地用途管理制度的三条建议。

　　土地用途管制是指国家为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通过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定土地用途区，确定土地使用限制条件，规定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必须严格按照规划用途利用土地的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从而在法律上确定了土地用途管制的地位。从我国经济发展与土地资源的矛盾来看，我国实行土地用途管制是必要的，也是必须严格的。在此不作赘述。本文重点论述土地用途管制在当前的困境及解决的建议。

　　一、实施土地用途管制的困境

　　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是《土地管理法》确立的土地管理基本制度之一，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基本内容。《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根据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要求，在县、乡两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对土地利用进行分用途分区，如基本农田保护区、一般农地区、城镇建设用地区等，实行土地用途区管制；同时，国土资源部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规划期内耕地保有量、建设占用耕地量等指标，下达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严格控制农用地特别是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土地用途管制虽然在保护耕地、保障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仍然很难得到有效贯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违法用地量大。2007年7月12日新闻发布会上，在这次监察部和国土资源部组织开展的查处土地违法违规案件专项行动中，全国各地共自办案件2.2万余件，涉及土地近50万亩。执法监察局张新宝局长在2006年4月的新闻发布会说，新《土地管理法》实施以来的七年中，也就是1999年至2005年，全国共发现土地违法行为100多万件, 涉及土地面积近500多万亩。利用卫星遥感监测对新增建设用地进行检查发现，前几年违法用地平均占新增建设用地总宗数的百分之三十四，有的地方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从近年新增建设用地数据分析看，其80%是耕地。因此，违法用地，主要表现为违反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擅自将耕地转为建设用地。

　　2.违法主体主要是政府。甘部长在今年7月答记者问时对当前的土地违法作了说明：土地违法主要表现为非法批地、非法占地和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其中，非法占地的案件占所有案件宗数的80%，非法批地的案件占20%。从涉及违法的用地面积来看，非法批地的案件，占涉及土地面积的80%，主要是地方政府和涉及政府为违法主体的案件，个人或者企业违法占地的面积占20%。地方政府应该是土地用途管制的执行者和维护者，但却成为土地违法的主体，而且往往是难以依法查办、最后不了了之的违法主体。

　　3.建设规划并不严格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土地管理法》规定：“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中建设用地规模不得超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规模。”据统计，我国城镇总用地由1991年的2.27万平方公里增加到2005年的5.62万平方公里，乡村居民点用地也由1236万平方公里增加到14.82万平方公里。很多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在近些年都是成倍增长，城镇建设规划更是宽打宽算，无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约束。

　　二、实施土地用途管制的制度障碍

　　1.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空间规划缺位。虽然县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有土地用途分区，似乎已经实现了土地用途的空间管制，其实不然。由于国务院审批的主要是战略性规划，即国家、省、大部分市这三级规划，只有数据指标，没有区位控制，而有空间控制功能的县、乡规划则由省级政府审批，设区的市、州政府还可以审批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从而使得县乡规划中基本农田保护区存在“划远不划近、划劣不划优”的现象，在山项上有基本农田已不新鲜；另外，当建设用地遇到耕地或基本农田，容易调整规划。

　　2.财税体制。1993年中央实行分税制改革，大大增强了中央对财政收入的控制，增强了中央对经济宏观调控的能力，但由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目标和任务没有减少，地方政府对财政外收入的追求十分强烈。据中国统计年鉴，在全国财政总收入中，地方财政收入比重大幅下降，而在总支出中，地方财政支出却大幅上升。在收入方面，1978年中央和地方分别为15.5%和84.5%，到2005年，则分别为52.3%和47.7%；在支出方面，1978年中央和地方分别为47.4%和52.6%，到2005年，则分别为25.9%和74.1%。由于地方财政吃紧，不得不转向财政外收入。地方的预算外资金收入占全国预算外资金收入的比重，由1986年的58.8%上升到2004年92.5%，几乎囊括了全部的预算外收入。在预算外收入中，土地出让收入则又是主体。2005年地方财政总收入为15100亿元，而2005年全国土地出让总价款已达到5500亿元。上海市2005年地方财政收入1400亿元，而土地出让价款达到390亿元，纯出让收益为116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30%；而在一些中等城市中，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收入的50%-80%。地方政府为了保障其正常或不正常的财政开支，必须不断地依靠出让土地，获取土地收益，这就必然要突破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和土地用途管制的约束。目前的分税体制中央是满意的，但这种制度仍是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地方税收收入与地方事务的不对等，已形成地方乱卖土地、乱收费和乱挪用基金的财政定局；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因不透明而截留严重，并导致中央各部委财权加大，出现“跑部钱进”现象。

　　3.投融资体制。2007年上半年，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中央财政投资只占3%，地方财政投资只占5%，主要的是社会投资，社会投资增长又主要表现为银行贷款的增加。政府公共投资和基本建设投资，主要是以土地抵押从银行取得资金；各事业单位，如学校，也都贷款建设；政府和事业单位是资金优良用户，是银行贷款的主要对象。企业和个人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也是银行贷款，土地抵押是主要的信贷担保。地方政府以土地吸引社会投资，社会投资主要以土地担保贷款，政府、企业、银行三者都受益，这不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所能控制的。

　　4.干部管理体制。在地方财政吃紧的条件下，对地方干部的考核仍然主要是经济增长指标。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投资拉动型增长。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增加投资来实现。一是政府自己举债投资，二是吸引投资。吸引投资又主要有两个手段，一是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繁荣，高房价以获取高地价；二是低地价吸引工业投资。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干部考核体制下，“和谐”不会主动考虑，靠大量消耗资源的高代价增长成为必然，政府成为土地违法主体也就在情理当中。

　　5.土地制度。土地公有制条件下的现行产权制度和征地制度，为这种财税体制和干部体制下的各级地方政府提供了“土地财政”、“土地经济”的可能。地方政府本应是土地的管理者，国务院才是国有土地所有者主体，但事实上它既是管理者又是所有者；加上征地权的强制性和所有项目的统一征地，使得地方政府可以任意使用辖区内的土地。又由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天然地受制于国家所有权，自身权能受到很大的制约，无力抵抗政府对集体土地的侵占。

　　三、有关建议

　　1.加强规划的空间控制。国务院审批的战略性规划中要强化土地用途分区的空间管制功能。国家级和省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增加各类用地的区域布局，国家级体现主体功能区的划分，要对全国城市建设体系和国家级大型建设工程进行空间定位，对主要粮食产区、林地、草地等进行空间性布局；省级规划则在国家级规划的控制下进行区域内的空间规划，区域内城市建设与布局、国家级和省级大型建设工程的空间布局，主要的耕地、林地、草地分区定位；市级规划需要由战略型规划转为实施性规划，需要详细落实省级规划的规划指标控制和用途分区控制。只有这样，建设规划才能实现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才能受约束、定发展边界。

　　2.改革财税制度和干部考核制度。首先是应增加地方的税收分配比例，减少地方发展经济或相关事务的压力；其次是开征不动产税，既增加了地方稳定税源，又抑制了土地需求，以达到控制投资增长；第三，在增加了地方税收的情况下减少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同时严格清理地方的各项收费，严格将土地出让收入纳入财政预算体系。在此基础上，改革干部考核制度，削弱GDP考核，增加土地规划执行力的考核。

3.完善土地制度、推进集约利用。一是严格界定地方政府的职能，只是土地管理者，土地出让计划及土地出让金使用计划必须经过人大决议；二是严格控制征地规模，加强对动用国家征地权的控制；三是集体土地发展权的权能，提高占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门槛；四是加快推进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的建设，加强农村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

